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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政文〔2021〕46 号

仙游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仙游县农房
建筑立面图集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鲤城街道办事处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和

村民住宅建设管理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》（闽政〔2021〕2 号）以

及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农房建筑风貌和质量安全

管控任务清单的通知》（闽建村〔2021〕1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进

一步规范我县农村住房建设，加强农房建设（整治）管控指引，

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，彰显本县地域建筑风貌，经县政府研究，

原则同意县住建局提交的《仙游县农房建筑立面图集》，决定于

2021 年 6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:

一、落实按图集建房审批制度

坚持执行带图审批制度：一是直接附图审批。农村住宅拟建

设地块用地尺寸满足户型图集尺寸的，推荐使用《仙游县农房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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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立面图集》中农房建筑户型图集（共五套），建房户同意选用

的，可直接附立面图审批归档。二是采用设计单位设计方案。村

民建房应当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或者具备注册执业资格的设

计人员设计，乡镇（街道）在审批时要重点审查建筑外立面，对

室内部分审查不满足四项基本要求的，需提出修改建议，并加以

引导推广使用省级村镇住宅通用图。其中，①建筑外立面部分，

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在审批新建农房时要对照“屋顶、

山墙、墙体、门窗、勒脚、色彩、材质”七要素，严格审查设计

方案是否符合建筑立面图集整体管控要求，不符合管控要求的不

予审批，符合要求的在相关规划许可中予以具体明确，并附图审

批归档。②建筑室内部分，审查建筑室内部分是否满足四项基本

要求：室内部分是否除楼梯间外其他功能空间都直接采光通风；

卫生间是否设在西侧或东侧且上下层卫生间对应设置（或对应车

库，不允许布置在厅堂、卧室、餐厅或厨房上方）；功能是否齐

全；尺寸比例是否明显失当。

二、建立农村建房全程挂牌公示举报制度

（一）公示方式:村民建房依法取得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》

和《农村宅基地批准书》后方可申请开工建设，必须在醒目位置

设立农村村民住宅建设信息公示牌,接受群众监督。

（二）公示内容:

1.建房户姓名；

2.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号（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号）；

3.施工单位（农村建筑工匠）；

4.宅基地面积和四至范围；

5.建房层数；

6.建筑外立面效果图；

7.乡（镇、街道）、村（居）巡查人员；

8.监督举报电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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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公示程序:村民建房审批后，由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

办事处）组织人员到实地放样，划定四至范围，进行施工公示挂

牌，公示期至房屋竣工验收发证后结束。公示牌由所在乡镇（街

道）或村（居）委会负责制作，固定于施工现场。公示牌不得遮

挡遗失，如遗失损坏补办费用由农户个人承担。

三、建立建房合拢式管理和巡查验收制度

村民住宅建设一定规模以上（集中统建）的，应由具备相应

资质的施工企业承接施工；村民自建住宅的，由建房村民自行选

择农村建筑工匠或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企业承接施工。集中统建

的项目应办理质量安全监督手续，其质量安全管理纳入工程质量

安全监督体系。村民自建住宅质量安全由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

事处）负责，主要职责:

（一）做好建筑工匠培训和“四到场”工作

一要加强农村建筑工匠培（轮）训工作，农村建筑工匠培训

内容应包括：农房建设质量安全常识“一张图”、建筑立面图集、

建筑通用图集、结构安全、乡土营造方法、农民建房管理规定等

知识，并组织现场考察；二要要坚持落实村民住宅建设“四到场”

制度：即农村宅基地申请审查到场、批准后丈量批放到场、施工

关键节点巡查到场、村民住宅竣工验收到场。

（二）全面建立村民住宅建设长效监管机制

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工作，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建立乡镇宅基地

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协调机制，负责日常审批管理工作，县自然

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、住建局、城市管理局等有关部门要密切配

合，加强业务培训和指导；二是健全农房建设安全巡查验收制度，

及时发现问题，督促整改到位，在村民住宅建设现场张贴农村自

建房（三层以下）质量安全常识“一张图”；三是对违反建筑风

貌管控要求进行建设的，责令停止建设、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

的依法予以拆除；对竣工房屋不符合建筑风貌管控要求的（含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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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），不得出具《农村宅基地用地和建房验收意见》；四是加强村

民住宅建设质量安全（信息）管理，夯实“一楼一档”，探索建

立村民住宅质量安全“健康绿码”，纳入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

建设审批管理平台管理。

四、加大图集宣传推广工作

一是启动示范房建设，2021 年起，有建房审批的乡镇（街

道）要启动示范房建设，平原乡镇每年要设计建成一幢示范房，

从建筑风格、室内功能布局、建筑材料应用、雨污处理、造价可

控、施工质量、环境最小干预等 7 个方面进行示范，引导“什么

是好农房”理念，并在建筑基座上标识建筑师和工匠名字；组织

村民和社会各界参观、征集意见，每年总结不足并在次年建设的

示范房中优化提升，同步完善建筑立面图集，通过数年持续推动，

逐步成型固化。二是属地乡镇人民政府（鲤城街道办事处）、县

直有关单位要通过集中培训、图集发放、示范房宣传等形式做好

宣传推广工作，做到图集入镇进村到户。三是《仙游县农房建筑

立面图集》已通过仙游县人民政府网和仙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公众号进行发布，并可直接下载。

附件：仙游县农房建筑立面图集

仙游县人民政府

2021 年 6 月 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6月 1日印发


